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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

非经常性损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专项审核报告 

 

信会师报字(2017)第ZF10275号 

 

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们在审计了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贵公司）2014 年

度、2015 年度、2016 年度的财务报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础上，

对后附贵公司编制的：《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表》、《三

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表》（以下简称两张报表）

实施了专项审核。 

 

一、 管理层对两张报表的责任 

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

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—非经常性损益（2008）》

及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—净资产收益率与

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》（2010 年修订）的规定编制和公允列报两

张报表，并负责设计、实施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，以使两张报表不

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。 

 

二、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

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专项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两张报表发表专

项审核意见。 

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

德守则，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两张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

合理保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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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核程序，以获取有关两张报表金额和披露的

审核证据。选择的审核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，包括对由于舞

弊或错误导致的两张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。在进行风险评估时，

注册会计师考虑与两张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，以设计

恰当的审核程序，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。审核工

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

性，以及评价两张报表的总体列报。 

 

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、适当的，为发表专项审

核意见提供了基础。 

 

三、审核意见 

我们认为， 

（一）贵公司编制的《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表》在

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

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— 非经常性损益（2008）》的规定，公允

反映了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、2015 年度、2016 年度的非经

常性损益情况； 

 

（二）贵公司编制的《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

收益表》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 — 净资产收益率

与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》（2010 年修订）的规定，公允反映了三

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、2015 年度、2016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

与每股收益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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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说明 

本专项报告仅供贵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时使用，并不适用于其他

目的，且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。 

 

 

 

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朱伟 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

 

 

 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汪雄飞 

 

 

 

 

 

中国·上海 二O一七年四月十一日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26411.htm


 

 

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表 

一、 非经常性损益表 

编制单位：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单位：人民币元 

明细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

（一）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，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； 2,321.41 -213,966.15 42,862.71 

（二）越权审批，或无正式批准文件，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、减免；    

（三）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，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，符合

国家政策规定、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； 

2,567,334.41 3,552,689.63 4,057,667.69 

（四）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；     

（五）企业取得子公司、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

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； 

  391,263.17 

（六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；    

（七）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；    

（八）因不可抗力因素，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；    

（九）债务重组损益；    

（十）企业重组费用，如安置职工的支出、整合费用等；    

（十一）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；    

（十二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；    

（十三）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；       

（十四）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，持有交易性金

融资产、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，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

产、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； 

19,842,336.48 -1,464,100.00 -1,564,950.00 

（十五）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；    

（十六）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；    

（十七）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

的损益； 

   

（十八）根据税收、会计等法律、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

当期损益的影响； 

   

（十九）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；    

（二十）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； 527,924.28 514,557.95 -1,123,378.53 

（二十一）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；      

（二十二）少数股东损益的影响数； -11,922.77 30,208.58 18,168.28 

（二十三）所得税的影响数； -3,404,022.86 -358,679.41 -345,886.72 

合计 19,523,970.95 2,060,710.60 1,475,746.60 

法定代表人：吴培生      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：郭利军         会计机构负责人：丁建英  



 

 

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表 

编制单位：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单位：人民币元 

2016 年度 
加权平均净资产 

收益率(%) 

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

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

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5.01 0.34 0.34 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.72 0.31 0.31 

 

2015 年度 
加权平均净资产 

收益率(%) 

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

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

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8.79 0.38 0.37 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.63 0.37 0.37 

 

2014 年度 
加权平均净资产 

收益率(%) 

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

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

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7.39 0.30 0.30 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.26 0.30 0.30 

法定代表人：吴培生      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：郭利军          会计机构负责人：丁建英 

 

 

 

 

 

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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